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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任街拍成为“截拍”“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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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朱文龙

街拍本是一种艺术展现形式，通常用来
记录一些城市的人文环境。如今随着短视频
平台的崛起，街拍越来越大众化、商业化。但
是，一些拍摄者把街拍“玩坏了”。他们打着

“街拍”的幌子，肆意将镜头对准路人，不打
招呼不征求意见，拦住就拍。更有甚者，还把
镜头偷偷对准了年轻女性的隐私部位。显
然，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街拍的初衷，分明
就是在偷拍。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拍摄、窥视他人
身体的私密部位是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
罚法》中也有相关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偷
拍行为，偷拍他人情节较轻者，也会被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不过，即便有法律规制，那些以“街
拍”为幌子，实则进行“偷拍”的行为，仍

然大行其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利益

驱动。从目前来看，街拍是可以“变现”的。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杭州摄影师靠着街拍
开网店卖衣服的模特，一天就有高达两三
万元返利收入。相对于这种正规的街拍，偷
拍到的影像，不仅显得真实，而且成本更
低，获得的利润更大。当劣币驱逐了良币，
那些以“街拍”为幌子，实则进行“偷拍”的
行为，自然就多了起来。

此外，当被偷拍者觉得自己权益受损
时，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维权渠道，甚至还
会招来他人辱骂和非议，也是此类行为屡禁
不绝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拍你，不拍别人”

“你自己这样穿，还不让别人拍”的言论充斥
网络，导致一些被偷拍者不敢维权。

利益的驱使，让一些拍摄者有了“偷
拍”的动力；被偷拍者维权困难，则助长了

偷拍者的嚣张气焰。这种情况无疑是不正
常的，亟须改变。

这其中的关键，便是需要更多外部力
量干预。对此，专业律师给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相关平台和部门在治理不规范街拍行
为时，提升对投诉的反馈效率。互联网平台
要加大审核力度，对于有侵权可能的内容，
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断开链接、删除等。除
此之外，还要守护住被拍摄者的“不同意
权”，隐私权属于被拍摄者，没有同意拍摄
和发布，就不能由所谓“摄影师”说了算。只
要有人敢破坏底线、动摇准则，就要追究法
律责任。

有人说，“最棒的时尚一向在街头才能
找到”。欣赏美、追求美是人之常情，但要守
住底线和分寸。那些还蹲守在街边的所谓

“摄影师”该注意了，别打着“记录美”的旗
号干违法的事儿。

7月28日，柳北高速广西贵港段，一
辆雷克萨斯商务车发生事故后车门锁
死，3人被困车内，过路司机救出2人，1人
不幸遇难。现场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拍摄
视频并喊人救援的司机，包括现场其他
参与救援的司机都不同程度遭到网暴。
不少网友责问救人者，“你有指挥的时间
完全可以动手，不需要拍视频”“早一点
砸窗户就不会这么浪费时间了”……

面对网络暴力，拍视频的司机表示
“问心无愧就好”。他可以做到豁达应对，
但让行善之人必须对一种苛刻的舆论负
责，或者说，只有完美无瑕的义举才能免
予批评，这绝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略显
慌乱的操作，反而成为舆论指责的靶子，
被批评甚至攻击，需要承受某种代价，那
么下次谁还敢冒险做好人呢？ 据光明网

近日，兴齐眼药旗下眼科医院宣布
暂停网络销售阿托品滴眼液，引发关注。
因对青少年近视具有缓解作用，低浓度
阿托品滴眼液被不少家长称为“近视神
药”。由于担心买不到，不少近视儿童家
长随即开启了囤货模式。

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所谓控制或
者治疗近视的产品，正好戳中家长的焦虑
情绪，从而产生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这
些价格高昂却真假难辨的产品又形成了
一个鱼龙混杂的局面，更加剧了家长的焦
虑和盲目。但治疗近视，药物只是一个方
面，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保持良好的用眼习
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
赖、让眼睛得到休息等方面入手。为了孩
子的健康和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关
部门应该及时认领职责，主动开展整顿治
理，规范市场，并提供权威指导信息，这样
才不至于让家长抓瞎。 据《东方网》

网络时代，争做网红并无不可，但是不能为“红”而无所顾忌。对任何一个想做网红的人而
言，这都应该是一则常识、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 不能因为某种无知而陷入某种“无畏”，更
不能为博眼球上流量而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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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王学钧

一个网红竟把一条大白鲨给吃了！近
日，一则由网红美食博主“提子”发布的视
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视频内容显示，在
四川南充，“提子”对一条近两米长的大白
鲨来了个“一鱼两吃”，一会儿水煮，一会儿
烧烤，大快朵颐，乐此不疲。如此“刺激”的
画面，引来大量的围观者。

尽管“提子”极力将这条大白鲨包装成刚
从市场上买来的一种“海鲜”，有心的网友还
是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条鲨鱼并非
人工养殖、可以食用的“海鲜”，而是一种国际
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俗称
大白鲨的噬人鲨。网友遂向相关平台及当地
警方举报了“提子”。随后，当地警方公开宣
布，经相关部门鉴定，视频中的鲨鱼确是大白
鲨，警方已对这一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这下，涉事网红可就麻烦了。在这一事
件中，“提子”虽坚称所烹鲨鱼来自“正规渠
道”，但既然这条鲨鱼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一切就早已谈不上“正规”。我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
品。“提子”的行为不仅明显有违野生动物
保护法，而且已涉嫌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
这个角度看，“提子”至少要面临“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处罚。

对类似网红而言，这是一种惨痛的教训。

网络时代，争做网红并无不可，但是不能为
“红”而无所顾忌。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
制作、复制、发布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
对任何一个想做网红的人而言，这都应该是
一则常识、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 不能因
为某种无知而陷入某种“无畏”，更不能为博
眼球上流量而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对广大网友及有关部门而言，这一事
件是一次及时提醒。即便“提子”是一个拥
有近八百万粉丝的网红，网友也不应被误
导。无论如何，烹食大白鲨都是不应该的，
须时刻绷紧野生动物保护这根弦。更何况，
种种迹象表明，“提子”的任性并非偶发个
案，网红烹食大白鲨的背后很可能存在一
条黑色产业链。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事儿尤其应该好
好查处，严肃问责，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
节，不要让任何一个违法者漏网。

网红烹食大白鲨，岂能“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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